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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
管理实施细则 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我校贵重仪器设备在教学、科研和科技

开发中的作用，实现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提高贵重仪器设备

使用效益，依据《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

享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基〔2017〕289 号）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

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和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的实

施意见》（冀政发〔2015〕1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具有开放服务功能的贵重仪器设备，均应按照规定

加入河北工业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（以下简称共享平台），

实现开放共享。 

具备开放服务条件，单台或成套账面原值在人民币 30 万元

（含）以上的贵重仪器设备必须加入共享平台。 

具备开放服务条件、单台或成套账面原值在人民币 30 万元

以下的贵重仪器设备应加入共享平台并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第三条  共享平台中的贵重仪器设备在完成教学、科研任务

的同时，对校内、外开放，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共享服务，发挥其

最大使用价值，避免贵重仪器设备闲置、重复购置等浪费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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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共享平台实行学校和二级单位（包含校级分析测试

中心等科研单位，以下简称二级单位）两级管理模式。资产与实

验室管理处作为学校管理部门，负责共享平台的管理；二级单位

负责所属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日常管理；所在实验室（实验

中心）负责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具体实施。 

第五条  各单位应定岗定编并指派工作责任心强、业务水平

高、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负责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，按照

规定做好贵重仪器设备日常维护、保养工作，确保贵重仪器设备

工作性能和正常开放运行。  

第六条  具备开放共享条件的贵重仪器设备，由管理人申

请，所在二级单位审核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后纳入共享平

台，实现对校内、外开放共享。对于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各级贵重

仪器设备协作网入网条件的贵重仪器设备，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

处统一组织入网。 

第七条  共享平台实行有偿开放共享，收费标准、测试费管

理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收费标准 

1. 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科学、合理确定收费标准。

收费标准一般应考虑校内、校外两种情况，校内收费标准可根据

学校实际情况适度优惠。 

2. 实验室（实验中心）负责制定贵重仪器设备收费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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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所属二级单位审核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后执行。仪器设

备收费标准、使用方式等信息在共享平台公布。 

3. 对于收费标准，国家主管部门有统一定价的，执行国家

标准，没有统一定价的，参照市场价格或以下要素制定： 

（1）设备折旧费：设备费÷折旧年限÷年额定机时数； 

（2）水、电、气、暖、房屋占用费等； 

（3）实验耗材费用； 

（4）人工费：按照现行工资水平计算； 

（5）维修费：设备值 x6%÷年额定机时数； 

（6）其他。 

（二）测试费管理 

1. 学校财务处设立“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测试费专户”，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作为归口管理单位，负责共享平台测试费管

理工作。 

2. 共享平台采取课题组收费管理模式，实行“预充值”工

作流程。课题组账户首次充值不应低于拟使用仪器设备最小机时

金额，日常充值原则上账户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万元整。 

3.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以学年为周期结算共享平台测

试费收支情况，制定测试费收入分配方案，上报学校主管领导审

批。 

4. 测试费收入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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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测试费收入的 60%作为共享平台贵重仪器设备运行费，

由所在二级单位负责管理，主要用于满足共享平台贵重仪器设备

使用。 

（2）测试费收入的 15%作为共享平台贵重仪器设备劳务补

贴费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分配所在二级单位进行管理，用

于贵重仪器设备操作、管理人员的劳务支出。二级单位负责拟定

本单位劳务补贴费发放方案，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，财务

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发放。 

（3）测试费收入的 15%作为贵重仪器设备发展基金，由学

校统筹安排、使用。 

（4）测试费收入的 10%作为共享平台发展基金，由资产与

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管理，主要用于满足共享平台相关工作的使

用。 

第八条 二级单位可依据本实施细则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

单位、部门管理制度、实施办法并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后

实行。 

第九条 对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贵重仪器设备，应按照国

家有关保密制度和学校有关保密规定，做好保密工作，防止失密

和泄密。进口免税贵重仪器设备，应按照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开展

开放共享服务。 

第十条 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《河北工业大学贵重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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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设备共享平台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字〔2014〕196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 本细则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本细则

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
